附件7：
住房租赁登记备案身份认定及
备案代理须知

一、自然人身份证明
参照《住房租赁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租赁双方应使用实名签订合同并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居民身份证、护照、军人证件、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
（一）境内法人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机关、事业、社团等法人登记证书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境内其他组织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非法人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外国企业驻国内机构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代表机构登记证。
（二）在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登记注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有关的登记注册证明。
三、法定或委托代理的身份证明
（一）法定代理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法定代理人应当提交监护人证明，以及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二）委托代理
租赁合同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代理人应当提交当事人的委托书、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提交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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